附件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我校学生积极进取，引导我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根据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有关规定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奖励管理办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设立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第二条  优秀毕业生每学年评选一次，参评对象为我校应届本专科毕业生，评选比例不超过应届毕业生总数的8%。
第三条  申请条件
申请优秀毕业生者在满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奖励管理办法》规定的奖励申请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还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品德优秀，有较强的诚信意识和良好的学术道德。
（二）在校期间获得过两次以上（含两次）校级荣誉称号，包括“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等；或在校期间获得过校长奖学金。
（三）热爱所学专业，学习认真刻苦，本科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成绩良好及以上。
（四）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身心健康，身体素质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第四条  本科应届毕业生具备下列情况之一，同时满足第三条（一）、（二）、（四）项或者（一）、（三）、（四）项的可以申请评选：
（一）学风严谨，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科研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校级以上（含校级）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并结项的，或参加学科竞赛并获得市级以上（含市级）奖励的； 
（二）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社区服务活动，为学校和社会作出突出贡献，并获得市级以上（含市级）奖励或者荣誉称号的；
（三）有正确的就业观，服从国家需要。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自愿到西部、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就业、创业的。
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优秀毕业生：
（一）不能取得相应学位的。
（二）有不良信用记录的。
（三）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第五条  获得校级优秀毕业生称号的，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遴选推荐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生实施办法》，推荐参评“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第六条  非西部地区生源毕业生毕业后到西部地区基层单位工作的，根据上级文件要求授予市级优秀毕业生称号；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或北京市大学生基层志愿服务团的毕业生，到北京基层地区从事村主任、村支书助理工作的毕业生，以及毕业后参军入伍，献身国防事业的毕业生，根据上级文件要求授予校级优秀毕业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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